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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简介 

 

     

 

 

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创办于 1971

年，迄今 44 年历史，1992 年刘奕彩先生接

任董事长(校董会主席)，在其主导擘划校务

之后，新生校务焕然一新，刘董事长严谨

且务实办学精神，于护理杏坛有口皆碑，

其奖掖后进胸怀备受推崇，新生校务在此

阶段奠基且稳定发展茁壮成长，在刘董事

长远略擘划之下，校地迁至龙潭新地发展，

始有今日「新新不停．生生相续」之荣景。 

    学校比邻石门水库等风景胜地，新校

区校舍宏伟，迄 2014 年，计有行政大楼、

护理教学大楼、幼保教学大楼、终身学习

馆大楼及约一千床位之学生宿舍等共五栋

大楼，楼地板面积近七万平方公尺，四周

田园视野辽阔，绿意盎然，为学习环境极

佳之校园，「茶园变校园」校区建设，龙潭

地方传为美谭。   

     2014 年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已是

学生人数近六千人、专兼任教师三百多人

的中型规模大专校院。专业学科包括:护理

科、幼儿保育科、美容造型科、营销与流

通科、国际商务科、健康休闲管理科、应

用英语科、应用日语科、视光学科、长期

照护科、口腔卫生科等专业学科，其中护

理科学生人数规模，是宝岛大专学府之最。 

 

 

 

校董会秘书长 

刘瑞玲女士 

校长 

许秀月博士 

董事长 

刘奕彩先生 

校董会 

刘瑞玲秘书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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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、高龄健康照护理论与实践课程行程简介 

1. 研修日期:12 天，以具体鲜明之高龄者健康照护新理念为

课程设置的核心，以对高龄者健康照护有新的理解与启

发。 

2. 研修课程结束由本校颁发结业证明，做为赴台学习之证

明。 

日期 地点/时间 活动内容 

 

 

 

 

第一天 

 

 

 

 

成都→台湾桃园国际机

场 

快乐出门，无限期待 

1. 由桃园出发直航，抵达桃园国际机

场。学校安排大巴车统一接机；配

合当地直飞桃园国际机场航班。 

2. 入住会馆，集合分组，认识伙伴 

3. 欢迎晚宴，夏令营行程和规范介绍 

4. 学校校园环境及学校外围生活圈介

绍。 

 

 

 

第二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1. 开营仪式：刘董事长、刘瑞玲秘书

长、许校长等领导致欢迎词 

2. 绕行校园、致赠纪念品、合影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专题演讲： 

老年身心社会的变化与健康照护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 

 

 

第三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台湾长期照护的现况与发展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参访高龄护理之家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(前往观光夜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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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老人健康促进的理论与实践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参访活动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 

 

第五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台湾养老服务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模式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参访高龄照护机构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 

 

 

第六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高龄学的理论知识介绍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专题演讲： 

失智症照护与失智症治疗性环境设计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(前往观光夜市) 

 

 

 

 

 

第七天 

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高龄症候群的介绍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专题演讲： 

老年妇女健康照护议题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 上午 8:30 前 早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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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天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高龄者运动处方设计与规划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参访活动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第九天 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高龄者安宁疗护的理论与实践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课程反馈与分组汇报学习心得(1)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第十天 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国际老化趋势介绍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参访医院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第十一天 上午 8:30 前 早餐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上午 9:00-11:30 

专题演讲： 

高龄口腔保健与加强社会参与  

上午 11:30-下午 1:30 午餐与休息 

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

下午 2:00-5:00 

 

课程反馈与分组汇报学习心得(2) 

下午 6:00-10:00 晚餐与自由活动 

(颁发结业证明及台湾美食晚宴) 

 

第十二天 

桃园国际机场→成都 1. 学校安排大巴车统一送机 

2. 学习结束离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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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地理位置与校园环境 

一、地理位置(距离台北市 101 层大楼仅需 60 分钟) 

 
二、校园环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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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夏令营费用 

为期 12 天研修所需经费如下： 
项目 费用 人民币(CNY) 台币

(NTD) 

1 
学费 

(以 2015/3/30CNY 汇率计算) 
1,500 元/人 7,500 元 

2 

住宿费 

■有空调等设备之 3人一间套

房 

■提供整组生活用品(包含枕

头、枕头套、凉被、盥洗用

具) 

夏令营研修期间共 8 晚(每晚每

人 150 元*8 晚=1,200 元，附早

餐) 

 

6,000 元 

3 餐费 

中餐(含饮料/宝岛

水果) 
15 元/人 75 元/人 

晚餐(含饮料/宝岛

水果) 
15 元/人 75 元/人 

合计 30 元/天*8 天=240 元/人 

(仅收学习期间餐费) 
1,200 元/人 

4 
入台许可证费 入台许可证费 120 元/人 600 元/人 

保险费 180 元/人 900 元/人 

5 
研修期间参访单位接送交通

费、医疗机构参访费 
520 元/人 2,600 元/人 

6 

台湾台北市参访活动 

(二天二夜之食+宿+住+交通

费+景点门票) 

720 元/人 3,600 元/人 

7 
赠送纪念品、课程讲义及文具

费  
免费  

总

计 
每人 人民币(CNY)4,480 元 

说明: 

1. 以上费用不包括私人在宝岛研修期间之购物费用。 

2. 保险费：在台期间以 12 天计算，加保伤病医療险(1000 万元台币

的意外保障险+100 万元台币的医疗险)。 

3. 餐费仅收取学习期间之第二天至第九天餐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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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住宿安排 

     房间格局为 3 人一间套房（房间内有舒洗设备、空调、桌椅、

电视等设备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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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、申请规范及文件 

一、申请规范 

1、申请人须为护理系之在学学生，分别为高中或中专起点之三

年制一至二年级大专生，或初中起点之五年制三至四年级大专

生。 

2、申请人须为品性端正、在学成绩良好、与人互动关系佳之学  

   生。 

3、申请人研修期间于所属大陆地区学校之注册缴费作业，依各

校自行规定办理。 

4、学生须于夏令营开课前 2 个月，缴交夏令营期间之费用（缴

费方式另行通知）。 

5、审查后，将提报宝岛相关主管部门，并经核准后，协助学生

办理入出境手续，待核准后，将寄发：(1) 夏令营通知书、

(2)入出境签证、來台入出境日期核准說明书。 

6、 请赴宝岛学生，依照入出境日期自行购买当地往返宝岛來

回机票，本校将统一于桃园国际机接送学生。另外，学生

來宝岛研修期间须遵守住宿及有规之规范。 

二、 申请文件 

     申请人须于所属大陆学校规定时间内，备齐下列数据缴交

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或国际合作处办理。可来 E-mail 索取申请表

格，应缴交数据报含： 

1、 大陆地区交换学生申请短期研修报名表一份，并粘贴二吋

半身照片一张于该表。 

2、 所属学校之在学证明正本一份。 

3、 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一份，并缴交二吋半身

照片一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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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大陆地区交换学生申请夏令营报名表 

学生姓名  性 别  
健康状

况 
 

照 

片 

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身份证号  

家庭住址  出生地  

年度家庭经济困难认

定等级 
 户籍地  

联系方式 

宿舍电话  
家庭电

话 
 

移动电话  
电子邮

箱 
 

所属专业/年级  学 号  

申请学校  

在校期间，有无参加过 

校、院组织的海外学习

项目 

无     ；    有（请写明具体项目名称和时间） 

 

确认信息 

1. 申请海外学习项目完全自愿；家长对所申请项目详

情了解并支持本人参加；能负担海外学习所需费

用。   是       /否 

2. 一旦被正式录取，非不可抗拒原因，不退出项目，

否则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    是        /否 

 

 

 

 

我保证，以上信息完全符合事实。申请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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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 

收件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人编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陆地区人民入出台湾地区申请书  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

 

 

请 

 

 

人 

 

 

资 

 

 

料 

姓
名 

 英文姓名 

(正楷填写) 

 □初次申请 

□再次申请 

原名 
(别名) 

  性
别 

□男 

□女 

出
生
地 

    省         县 

    (市)       (市) 

身 分 证 明 号 码 

 

出生 
年月 
日 

民国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(公元      年) 

学 历  统 一 证 号 ( 无 则 免 填 ) 

现 住 
地 区 □大陆  □港澳  □国外  

申请事由
及 代 码 

 所经
第三
地区 

□香港 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） 
入出境证 

证  别 

□单次 
□逐次加签 许可证 
□多次 

现
  
职 

本职： 

兼职： 

经历 
(含曾任职务、具有
何种专业造诣等) 

 

居 住 
地 址 

 电
话 

 

联 络 
地 址 

 电
话 

 

证 照
资 料 

□  大陆地区所发
护照 

□ 其他 

号 

码 

 发照日
期及效
期 

 何时由
何地到
侨居地 

地点： 

时间： 

外 国
签 证
资 料 

国
别 

 种
类 

 日
期 

 效
期 

 停 留 
期 限 

 

申
请
人
亲
属
状
况 

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存殁 职业 现     住     地     址   电      话 

父       

母       

配偶       

子
女 

       

       

来台地址 

(旅 馆) 
 325 桃园市龙潭区中丰路高平段 418 号(渴望宿舍) 

电 子 邮 件 信 箱 

doctor12345@qq.com 

探亲探病
奔丧对象
资    料 

称谓 姓    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证号 现      住      地      址 电话及手机号码 

      

代 申 请 

人 资 料 
      

□同意以简讯方式通知核准，手机号码:__________________ 

一、最近 2 年内所拍摄、直 4.5
公分且横 3.5 公分、脱帽、
未戴有色眼镜，五官清
晰、不遮盖，足资辨识人
貌，人像自头顶至下颚之
长度不得小于 3.2 公分及
超过 3.6 公分，白色背景
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纸彩
色照片，且不得修改或使
用合成照片。 

二、照片背面请书写姓名、出
生日期。 

代办旅行社  

注册 

编号 

 

公司及负责人戳记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务网址为 

: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ecss/bin/ite001q1.asp 

 

 

条 码 编 号 请 勿 污 损 

 

装 

订 

线 

贴 照 片 处 

 

 

 

文 

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

计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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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
 
 
 
 

报 
 
 
 
 

事 
 
 
 
 

项 

一、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：「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

以外之地区，犯内乱罪、外患罪，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，而于申请时据实申报者，

免予追诉、处罚。」 

二、申请人现任或曾任大陆地区党务、行政、军事或具政治性机关（构）、团体之职务或

为其成员者，请于本栏据实详述。如未据实填写，经查获或遭人检举者，应负法律

责任。 

□申请人未曾任大陆地区党务、行政、军事或具政治性机关（构）、团体之职务或为

其成员者。  

□申请人曾任大陆地区党务、行政、军事或具政治性机关（构）、团体之职务或为其

成员者，曾任职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申请人现任大陆地区党务、行政、军事或具政治性机关（构）、团体之职务或为其

成员者，现任职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事由(代码) 

社 会 交 流 
探亲(03) 

奔丧(35) 

团聚(53) 

探病(64) 

运回遗骸骨灰(76) 

人道探亲(77) 

进行刑事诉讼(78) 

两岸会谈或项目活动(81) 

随行驻华(87) 

飞航任务(88) 

项目许可(95) 

公法给付(105) 

随行团聚(133) 

大陆船员(135) 

节日包机(147) 

短暂团聚(148) 

紧急医疗包机(152) 

特定人道包机(153) 

就医（23） 

伴医（24） 

接待 

单位 

 地 址  

电 话  负责人  

注
意
事
项 

一、 本申请书由申请人或代申请人亲自据实填写，如未据实填写经查获者，得撤销

其入境许可，并限期离境。由在台亲属委托他人代为送件时，应检附委托书。 

二、 申请人来台期间应遵守中华民国法令，并依限离台，且不得从事与许可目的不

符之活动。 

文 教 交 流 

宗教活动(09) 

文教活动(79) 

传习民族技艺(81) 

大众传播活动(83) 

卫生活动(91) 

环保活动(94) 

法律活动(99) 

体育活动(102) 

地政活动(112) 

营建活动(113) 

公共工程活动(114) 

学术科技活动(115) 

学术科技研究活动(116) 

消防活动(119) 

社会福利活动(129) 

大陆地区 

居民身分证正反面复印件资料 

经 济 交 流 

商务活动(金，马)(16) 

产业交流活动(82) 

经贸活动(89) 

交通事务活动(90) 

农业活动(92) 

财金活动(93) 

劳工交流活动(106) 

产业科技活动(117) 

产业科技研究活动(118) 

履行契约(126) 

跨国企业内部人员调动(127) 

消费者保护活动(130) 

国际性会议(136) 

以上所填内容，俱属事实，如有捏造或虚假情事，愿负法律责任。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    代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签章 

审   核   意   见 核转单位签注同意与否意见及签章 

  

商 务 活 动 

商务访问(139) 

商务考察(140) 

商务会议(141) 

演讲(142) 

商务研习、受训(143) 

履约服务活动(144) 

参加商展(145) 

参观商展 (146) 

备 
 
 

注 

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大陆

地区专业人士来台文号 

机关名称： 

文号：   年   月   日   号函 

 


